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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判精選  

 
行政法裁判精選  

多階段行政程序的 
概念意涵與規範意義（中） 

李建良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月旦經典裁判庫研究室 

 

本專題繼以「多階段行政處分」概念為主題後，續以「多階段行政程

序」概念為關鍵字檢索並解析相關裁判，原因無他，只因行政法問題的關

鍵不在概念，另有其因，故透過行政法律關係的立體思維打破概念框架，

並將眼光視角轉移到相關部門行政實體法與程序法的閱讀與詮釋，同時檢

視行政法規的規範體系與立法品質，厚植整全且井然的行政法思維能力。

按臺灣行政法的發展在結構上是法律繼受與法制作業交錯下的產物，行政

法學的形成欠缺在地的思維土壤與法治根基，兼之單向繼受外國法制的歷

史沿革，行政法問題的探討多半仰賴外來法律概念與抽象法原則，缺乏法

學思考自主生成的本土條件與根系，法律關係之於法秩序的基礎性課題，

尤其未獲重視，致使行政法律事實的梳理與行政法律關係的解構不若民刑

法學的根深柢固。爰此，自本期起，筆者先以案情概要為基礎，解構爭訟

事件所涉法律關係，再簡評法院見解，期能以實務案例為本、由下而上的

「行政法律關係論」，培養行政法律人的破框思考力，開闢行政法學的新

進路。為便於法律敘事，裁判當事人於簡評時，代以簡稱，合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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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撤銷訴訟與課予義務訴訟標的之同一性？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5年度訴字第154號行政判決（土地變更登

記案） 

【相關法條】土地法第46條之1、第46條之3；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199
條；行政程序法第110條第1項、第3項，第117條 

【關鍵詞】行政處分構成要件效力、存續力、土地標示變更登記、土地所

有權狀、課予義務訴訟 
【案情概要】 

．原告：王○輝 

．被告：臺南市白河地政事務所 

．主文：原告之訴駁回。 

原告所有坐落改制前臺南縣某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與訴外人王

○志（乙）所有坐落某4地號土地相連，因被告辦理96年度地籍圖重測作

業程序，原告所有之系爭土地重測前登記面積為132平方公尺，重測後為

104.86平方公尺，短少達27.14平方公尺，而原告與王○志因上揭土地界址

之爭議，經被告與改制前臺南縣政府二次調處，無法達成協議，其二人土

地間之界址乃由調處委員決議，裁處以重測期間協助指界之A點鋼釘及B點

鋼釘連接線（12）為界。 

原告不服，以鄰地所有人王○志為被告，向臺南地院柳營簡易庭（下

稱柳營簡易庭）提起確認界址之民事訴訟，經柳營簡易庭以98年度營簡字

第205號民事簡易判決：確認原告所有坐落溫泉段893地號土地與王○志所

有坐落溫泉段894地號土地之經界線，為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於98年5月14

日製作之鑑定圖所示……間連接之點線。原告不服，提起上訴，經臺南地

院99年度簡上字第172號民事判決上訴駁回而告確定在案。 

原告嗣於100年9月16日檢具上揭判決書及其判決確定證明書，再次請

求被告妥適處理原告所有系爭土地重測後面積減少27.14平方公尺之權益事

宜，經被告通知原告補送民事判決正本後，被告乃依原告提供之民事判決

補辦重測程序，並經臺南市政府於101年4月27日公告96年度白河區地籍圖

重測區溫泉段893、894地號地籍圖重測結果，公告期間（自101年5月8日

起至101年6月8日止）屆滿無人異議，被告即據此地籍圖重測公告結果而

於101年6月21日辦竣系爭土地標示變更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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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法裁判精選  

──給付不能之認定與類型 
 （112台上401判決、112台上1898判決） 

顏佑紘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 

 
月旦經典裁判庫研究室 

本期自最高法院於2024年6月公告之裁判，精選共24則，並導讀其中7
則。由於最高法院選編的「可供研究之裁判」，實務上具有重要意義，因

此特於案號後以「*」標示。 

 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01號民事判決* 

【相關法條】土地法第43條、第73條、第73條之1；民法第246條第1項 

【關鍵詞】財產權之保障、正當法律程序、登記之絕對效力、善意取得 

【導讀】 

本案事實略為：A地以及座落於A地上但未辦理保存登記之B屋原為甲
所有，甲死亡後，該A地與B屋為乙1至乙5所繼承，且乙1至乙5於繼承A地
後，每年均如數繳納土地地價稅。查丙地政機關雖然有通知乙1與乙2申辦
繼承登記，但卻未依規定以雙掛號書面通知其申辦繼承登記，且丙雖然不

知乙3至乙5亦為繼承人，但卻未依規定向稅捐機關查詢未知之繼承人，致
未以書面通知乙3至乙5申辦繼承登記。嗣後丙以列冊管理期滿為由，移請
國有財產署（下稱「國產署」）辦理A地標售作業，國財署即委託台灣金
○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公司」）標售A地，並由丁即原告
得標，丁以買賣為原因登記為A地所有人後，即以乙1至乙5為被告，訴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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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屋還地，並返還占有A地之不當得利。 

第二審法院認為丁之主張為無理由，蓋「以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

者，其契約為無效，民法第246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國產署為執行土

地法第73條之1第2項至第5項規定之標售等作業，……此與私人間買賣不

動產之權利義務關係相同，足認國產署辦理系爭土地標售業務，將土地出

售予得標人時，係與買受人立於對等地位而為私法上雙方行為。惟地政事

務所關於系爭土地之管理既違反列冊管理要點規定，其以列冊管理期滿為

由移請國產署辦理系爭土地標售作業即於法不合。國產署之標售程序係以

自始客觀不能給付為標的，其委託台○公司與上訴人間所締結買賣契約為

無效。上訴人亦無從依國產署核發相關權利證明文件經辦理系爭土地所有

權登記，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從而，其主張被上訴人應拆除系爭土地上

共有系爭建物、返還占用之土地部分，或給付租金，均屬無據。」 

案經上訴後，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01號民事判決肯認原審法院

判決，其表示：「探究土地法第73條、第73條之1規範目的，係為促使繼

承人儘早辦理繼承登記，及解決不動產逾期未辦繼承登記所導致地籍失實

之情況（立法理由參照）……倘地政機關未依規定為相當之調查及書面通

知即予列冊管理，有悖於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致繼承人無從知悉相關資

訊而適時行使其權利，所為列冊管理程序自屬違反土地法第73條之1規
定，不得將該土地移請國產署作為公開標售之標的，以落實憲法保障人民

財產權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要求之本旨。本件甲死亡後，納稅義務人變更

為其繼承人，數年來均按期繳納房屋稅、地價稅，並無欠稅。地政事務所

於辦理系爭土地列冊管理前，如依列冊管理要點第4點規定，向稅捐機關

查詢，即可獲悉甲之全部繼承人，於踐行書面通知程序後，甲之繼承人即

有知悉相關資訊而適時行使其權利之可能，使系爭土地免於被列冊管理，

進而公開標售。原審本於採證、認事之職權行使，認定地政事務所未以雙

掛號書面通知繼承人乙1、乙2申辦系爭土地繼承登記，復漏未向稅捐機關

查詢其他繼承人，未踐行列冊管理要點第4點正當法律程序，所為列冊管

理行為無效，系爭土地不能作為公開標售之標的，國產署委託台○公司與

丁所締結之買賣契約，因以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依民法第246條第1項
前段規定為無效，丁無從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

經核於法並無違誤。」 

查給付不能有客觀不能與主觀不能之分，前者係指任何人均無法實現

債之本旨，後者則指債務人固然無法實現債之本旨，惟有第三人得實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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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法裁判精選  

── 間接正犯（113台上2264判決） 

林鈺雄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王士帆 
臺北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月旦經典裁判庫研究室 

 

2024年7月，最高法院公布刑事裁判740則，本期精選10則。 

 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642號刑事判決 

【導讀】 

本判決表示中止犯，除應具備一般未遂犯要件外，必須行為人主觀上

出於自願意思，客觀上因而中止實行犯罪（未了未遂之中止）或防止其結

果之發生（既了未遂之中止），藉此區辨中止犯與障礙未遂。若著手犯罪

後，因外界因素影響，依一般社會通念，可預期犯罪結果無法遂行，或依

行為人認知，其當時可資運用或替代之實行手段，無法或難以達到犯罪結

果，因而放棄犯罪實行，即非因己意而中止未遂。 

【相關條文】刑法第27條 

【關鍵詞】自願意思 

【裁判摘錄】 

中止犯，依刑法第27條第1項前段規定，係指「已著手於犯罪行為之實

行，而因己意中止或防止其結果之發生者」而言。中止犯之成立，除應具

                                                        
DOI: 10.53106/27889866050103 

------------------------------------------------------------------------------------------------------------------------------------------------------------------------------------------------------------------------------------------------------- 



62                    2025/1  裁判精選  

 

月旦實務選評
第五卷‧第一期

備一般未遂犯的成立要件外，必須行為人主觀上出於自願之意思，客觀上因而中

止實行犯罪（未了未遂之中止）或防止其結果之發生（既了未遂之中止），結果

之不發生，乃出於自願之中止行為，而非出於外在障礙事由，其認定常以事實

上是否存在通常障礙事由為標準，並藉此區辨中止犯與障礙未遂。倘若著

手犯罪後，因外界因素影響，依一般社會通念，可預期犯罪之結果無法遂行，

或依行為人認知，其當時可資運用或替代之實行手段，無法或難以達到犯罪結

果，因而放棄犯罪實行之情形，即非因己意而中止未遂，應屬障礙未遂之範

疇。至未了未遂之中止，須行為人於主觀上，因已實行之犯罪行為尚未足

以造成不法侵害之程度，其出於己意，自發且終局地放棄犯罪之繼續實

行，雖僅係單純「消極」停止犯行，然已足切斷其原來因實行犯罪所啟動

之因果進程，使不發生不法侵害，始屬之。 

 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111號刑事判決 

【導讀】 

本判決表示基於責任共同原則，共同犯罪之意思不以在實行犯罪行為

前成立者為限，若了解最初行為者之意思而於其實行犯罪中途發生共同之

意思而參與實行者，亦可成立共同正犯，此稱為相續共同正犯（承繼共同

正犯）。 

【相關條文】刑法第28條 

【關鍵詞】相續共同正犯 

【裁判摘錄】 

刑法上之共同正犯，係指2人以上，為實現同一犯罪計畫，在合同意思範

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彼此相互利用，並以其行為互為補充，以達到

完成犯罪之目的。故共同正犯之行為人彼此間已形成一個犯罪共同體，藉由

分工合作，互為利用，以遂行犯意之實現，本應將各別行為人所實行之犯

罪行為及全部發生之結果予以合併觀察，令其對於犯意聯絡範圍內之全部

行為負共同責任，不能單獨就共同正犯中一人之行為，予以割裂審查，此

即共同正犯「責任共同原則」之法理。又相續共同正犯（承繼共同正犯），

基於責任共同原則，共同犯罪之意思不以在實行犯罪行為前成立者為限，若了解

最初行為者之意思而於其實行犯罪之中途發生共同之意思而參與實行者，亦足成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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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數錯誤與上訴利益 
──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360號 
 刑事判決評析 

吳 燦 
東吳大學講座教授、前最高法院院長 

 

摘 要  

犯罪罪數之認定，屬於刑事訴訟法第393條但書第3款「對於確定事實援用法

令之當否」第三審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其經被告上訴理由予以指摘者，法院應

依職權調查其援用之法令當否，經依職權調查發現確實具有上訴第三審理由之違

背實體法情形，第三審法院應以其上訴為有理由而予撤銷原判決，不得未經審查

其適用罪數法令之有無錯誤，即逕以被告之上訴不具利益為由駁回。 

目 次 

壹、案例事實 

貳、法院判決理由 

參、爭 點 

肆、評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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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調查權之憲法界限 

── 評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 

林明鏘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特聘教授 

 

摘 要  

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對於立法院職權行使法，有關立法院調查

權的新規定，絕大部分均認其違憲無效，其理由過份單薄，僅以所謂憲法保留原

則以及比例原則為理由，不僅違反司法院相關大法官解釋之傳統見解，而且亦與

比例原則之適當及必要性原則相互悖離。本文從行使主體至不受調查之行政特

權，違反調查義務之法律效果分析，提出本文之不同見解，希望透過理性思辨，

能夠找出一條合憲且適當之方法，供未來我國國會，可以有效監督其他國家機關

之新制度。 

目 次 

壹、前言：歷史溯源自司法院釋字第325號及第585號解釋 

貳、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及其理由 

參、評析（代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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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會調査權、憲法界限、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比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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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與 
國家賠償責任之扣抵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國字 
 第23號民事判決 

葉啓洲 
政治大學法學院特聘教授 

 

摘 要  

當汽車交通事故同時涉及國家賠償責任或其他原因之賠償義務時，受害人受

領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給付者，國家賠償義務機關因非強制車險之被保險人，固

然不能因保險給付而減輕責任。但當被保險人與賠償義務機關成立連帶責任時，

保險給付會因民法第274條規定，使賠償義務機關同免責任，並有強制汽車責任

保險法第33條第1項保險代位規定之適用。若被保險人無責，保險人與賠償義務

機關為不真正連帶債務關係。此時應視受害人損害是否會獲得重複補償，以決定

是否類推適用民法第274條使賠償義務機關同免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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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判評析  

 
從憲法法庭 113 年憲判字第 8 號 
判決看廢死運動的成敗與未來 

李佳玟 
成功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摘 要  

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做出之後，不少人對大法官感到深切的失

望。本文發現這個情緒其實建立在大法官本來應該是「進步的夥伴」的預設上。

事實上，憲法法庭從來就是個有自身考量與限制，必須被積極爭取的政治組織，

不應該把這個組織當作自己人。沒有自己人的期待，還是可以就這個「本該保障

人權」與「判決論證嚴謹、說理充足」的組織失望，但是不同意義的失望。要從

這個角度，才能夠持平地看待這號判決如何同時代表廢死運動的成功與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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